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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⽅不愉快說⾃⼰有錄⾳，疑似將來會控告我性騷擾，請問法律有說幾年內不
提告的話，就會失效嗎？

 王琮儀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3 留⾔： 0 

2021-02-19 02:01

本題需要釐清的問題，是可能被別⼈認為是性騷擾的⾏為是什麼，因為這會影響到適⽤的罰則，以及法律上的
時效。
性騷擾的罰則，視情況會有⾏政罰鍰或刑事處罰等，以下簡單說明這兩種法律責任的差異，再列出⼀般所稱的
「性騷擾」在法律上可能會有哪些責任。

 匿名（進階會員） 其他 ∕ 其他 2021-02-13 08:49

⾏政罰與刑罰

⾏政罰
違反⾏政法規所受到的處罰，相對於刑罰來說會⽐較輕微，包含罰鍰（罰錢的意思）、沒⼊，或者吊扣
證照、命令歇業、公布姓名等處罰[1]。
⾏政罰的時限是3年，原則上從違反⾏政法規的⾏為發⽣時起算，如果違反⾏政法規後的結果⽐較晚出
現的話，則從結果發⽣之後起算[2]。
如果⼀個⾏為同時違反刑事跟⾏政法規，優先適⽤刑罰處罰；但如果該⾏為因為法律上的⼀些原因，導
致⾏為⼈沒有受到刑罰處罰的話，也還是可以⽤⾏政罰來處罰[3]。

（⼀）

刑罰
違反刑事法規時會受到的處罰，通常是因為嚴重侵害別⼈重要的法益，所以⽐起⾏政罰會較重，涉及剝
奪⽣命或⾝體⾃由的處罰。可能的處罰包含死刑、無期徒刑、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罰⾦[4]（以上5種是
「主刑」），以及褫奪公權[5]（是「從刑」）。
刑罰原則上有所謂的追訴權時效跟⾏刑權時效，不過在程序上需要額外注意的是告訴乃論的規定，當⼀
個犯罪是告訴乃論時，需要由被害⼈或特定具有告訴權的⼈在6個⽉內提出刑事告訴，刑事程序才能繼
續進⾏。

（⼆）

性騷擾可能受到哪些處罰？
⼀般⼈說的「性騷擾」，可能泛指所有針對他⼈帶有性暗⽰、性歧視的⾔⾏舉⽌，造成他⼈不快、感到被
羞辱或冒犯的意思。但在法律上，可能有不同的⾏為，分別以不同法規來規定，以下簡單作介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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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：
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什麼是性騷擾？肢體接觸和⾔語騷擾都算嗎？》。
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性騷擾能收集什麼證據？加害⼈要負什麼責任？》。
李俊璋（2020），《補習班或安親班⽼師性騷擾學⽣時，應該如何處理？》。
吳景欽（2020），《什麼是告訴？誰可以提出告訴？不是被害當事⼈可以提出告訴嗎？》。

註腳

社會秩序維護法
是在所有相關法律中，罰則最輕微的規定。只要⽤猥褻的⾔語、舉動調戲別⼈[6]，就可能受到罰
鍰[7]。實務上曾有⼈對⼥童喊著「美⼥美⼥妳不要跑你要去哪裡玩，為什麼看到我都要跑」這樣的話，
並跟追⼥童，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例⼦[8]。

（⼀）

性騷擾防治法
依據性騷擾防治法的定義，性騷擾是除了性侵害犯罪以外，在違反別⼈意願的情況下做出與性或性別有
關的⾏為，並且作為交換條件或讓⼈感到不適[9]。性騷擾防治法的定義，跟社會秩序維護法⽐起來較為
清楚，⽽且為性騷擾的⼀般規定。
如果另外在校園或職場內有性騷擾的狀況，則會另外適⽤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及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
性霸凌防治準則」，或是「性別⼯作平等法」處理。

（⼆）

⾏政罰
⼀般以⾔語騷擾或觸摸⾮⾝體隱私部位（例如⼩腿、肩膀、頭髮）等⽅式的性騷擾，騷擾者會受到罰
鍰[10]，如果是濫⽤社經地位或業務關係等權勢或機會性騷擾，罰鍰更會加重[11]。

1.

刑罰
如果是趁⼈來不及抗拒或閃躲的時候，親吻、擁抱或者觸摸臀、胸或其他⾝體隱私部位（例如⽣殖器
官[12]），則騷擾者會有性騷擾防治法的刑責[13]。但因為這是法律上「告訴乃論」的規定，也就是說
被害⼈或者是被害⼈的法定代理⼈或配偶必須在6個⽉內向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提出刑事告訴，表達想
要追究的意願。

2.

結論
回到提問⼈的問題，必須要看性騷擾的⾏為到底是屬於會有⾏政責任的性騷擾，或是有刑責的性騷擾，才
會知道被害⼈必須要在多久時間內「提告」，如果沒有提告的話，之後可能就無法再處罰涉嫌性騷擾的
⼈。如果是有趁機觸摸、擁抱親吻的⾏為，才會有如同另⼀位回覆者提到的不起訴處分或不受理判決的問
題，但時限是6個⽉。

   ⾏政罰法第1條：「違反⾏政法上義務⽽受罰鍰、沒⼊或其他種類⾏政罰之處罰時，適⽤本法。但其
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
⾏政罰法第2條：「
本法所稱其他種類⾏政罰，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：
⼀、限制或禁⽌⾏為之處分：限制或停⽌營業、吊扣證照、命令停⼯或停⽌使⽤、禁⽌⾏駛、禁⽌出
⼊港⼝、機場或特定場所、禁⽌製造、販賣、輸出⼊、禁⽌申請或其他限制或禁⽌為⼀定⾏為之處分

[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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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⼆、剝奪或消滅資格、權利之處分：命令歇業、命令解散、撤銷或廢⽌許可或登記、吊銷證照、強制
拆除或其他剝奪或消滅⼀定資格或權利之處分。
三、影響名譽之處分：公布姓名或名稱、公布照⽚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。
四、警告性處分：警告、告誡、記點、記次、講習、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。」

   ⾏政罰法第27條第1、2項：「
I ⾏政罰之裁處權，因三年期間之經過⽽消滅。
II 前項期間，⾃違反⾏政法上義務之⾏為終了時起算。但⾏為之結果發⽣在後者，⾃該結果發⽣時起
算。」

[2]

   ⾏政罰法第26條第1、2項：「
I ⼀⾏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⾏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⾏為應處以其他種
類⾏政罰或得沒⼊之物⽽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
II 前項⾏為如經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
免刑、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⾏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

[3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3條：「主刑之種類如下：
⼀、死刑。
⼆、無期徒刑。
三、有期徒刑：⼆⽉以上⼗五年以下。但遇有加減時，得減⾄⼆⽉未滿，或加⾄⼆⼗年。
四、拘役：⼀⽇以上，六⼗⽇未滿。但遇有加重時，得加⾄⼀百⼆⼗⽇。
五、罰⾦：新臺幣⼀千元以上，以百元計算之。」

[4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6條：「
I 從刑為褫奪公權。
II 褫奪公權者，褫奪下列資格：
⼀、為公務員之資格。
⼆、為公職候選⼈之資格。」

[5]

   臺灣新⽵地⽅法院100年度⽵秩聲字第2號刑事裁定：「……係以⾏為⼈以猥褻⽅式對相對⼈之異性
為違反其意願之調引戲弄之⾏為，始⾜當之，……。」

[6]

 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3條第3款：「有下列各款⾏為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下罰鍰：……三、以猥
褻之⾔語、舉動或其他⽅法，調戲他⼈者。」

[7]

   臺灣花蓮地⽅法院103年度⽟秩字第3號刑事裁定。[8]

   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：「本法所稱性騷擾，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，對他⼈實施違反其意願⽽與性或性
別有關之⾏為，且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：
⼀、以該他⼈順服或拒絕該⾏為，作為其獲得、喪失或減損與⼯作、教育、訓練、服務、計畫、活動
有關權益之條件。
⼆、以展⽰或播送⽂字、圖畫、聲⾳、影像或其他物品之⽅式，或以歧視、侮辱之⾔⾏，或以他法，
⽽有損害他⼈⼈格尊嚴，或造成使⼈⼼⽣畏怖、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，或不當影響其⼯作、教育、
訓練、服務、計畫、活動或正常⽣活之進⾏。」

[9]

   性騷擾防治法第20條：「對他⼈為性騷擾者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處新臺幣⼀萬元以上⼗萬
元以下罰鍰。」

[10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210&flno=27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A0030210&flno=2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C0000001&flno=36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SCDM,100%252c%25e7%25ab%25b9%25e7%25a7%25a9%25e8%2581%25b2%252c2%252c20120112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80067&flno=83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HLDM,103%252c%25e7%258e%2589%25e7%25a7%25a9%252c3%252c20140206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74&flno=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D0050074&flno=20


 性騷擾，性騷擾防治法，告訴乃論，罰鍰

   性騷擾防治法第21條：「對於因教育、訓練、醫療、公務、業務、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受⾃⼰監督、
照護之⼈，利⽤權勢或機會為性騷擾者，得加重科處罰鍰⾄⼆分之⼀。」

[11]

   可參考臺灣臺中地⽅法院109年度中簡字第1244號刑事判決。[12]

  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：「
I 意圖性騷擾，乘⼈不及抗拒⽽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⾝體隱私處之⾏為者，處⼆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⼗萬元以下罰⾦。
II 前項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」

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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